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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定國斥美CECC橫蠻如「胖虎」
批針對前線同事施壓卑鄙無恥 指律政司變得更團結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上

周二（12日）發表所謂報告，威脅要「制裁」香港

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和15名檢控人員，嘗試以霸權

主義威嚇盡忠職守、秉承公義的特區政府官員履行應有的

檢控職務。林定國昨日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形容自己「食

得鹹魚抵得渴」，但對方針對前線人員則令他感到憤怒，

他批評美方的做法卑鄙無恥、橫蠻無理。他又指，傳出消

息後，律政司內部更加團結，特區政府也會有適當方法保

障律政司人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美方近日發表的該份所謂報告聲稱，自2019年6月以來，香港特區政
府律政司根據香港國安法，共起訴了最少2,944人，揚言部分案件

「涉及侵犯人權」云云；報告更點名針對作為律政司司長的林定國以及15
名參與檢控相關案件的檢控人員，建議美國對這些人員實施額外的「制
裁」措施云云。

形容自己「食得鹹魚抵得渴」
林定國昨日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指出，早已預計到自己可能會受到影
響，「我一早都估到佢會搞我，食得鹹魚抵得渴。」他認為，當上律政司
司長一職，當然需要承受相關的政治壓力，但最為氣憤的是，報告一併針
對律政司的前線同事，並向他們施加壓力。林定國直言︰「容我粗鄙少
少，呢啲真係叫卑鄙無恥。」
他強調，前線檢控官只是打份工，美方該份報告提出所謂「建議」，目

的旨在令業內人士不敢加入律政司，有關行為就如卡通片《多啦A夢》中
的「胖虎」一樣橫蠻無理。
不過，林定國表示，現時律政司內部較以前更加團結，大家同仇敵愾。
他更提到，任何有意加入律政司的人士不用擔心，因為他們的工作十分有
意義，「我們會有適當方法，保障他們不會受到任何這方面行動影響。」
至於是否公布被點名的檢控人員身份，林定國認為不方便透露，指過去受
所謂「制裁」的人士如今也是如常生活。

另外，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進展，林定國表示，就第二十三條
立法的保釋門檻應該跟隨香港國安法，採取較嚴格的處理，因為涉及的罪
行性質特殊，涉及國家安全是一個重大問題。他指出，其他司法管轄區在
處理相對嚴重的罪行時，保釋的條款可能更加嚴厲。
在訪問中，節目主持提到曾有意見認為，法律界部分人對基本法及「一
國兩制」等認識不足，建議大律師及律師都需要宣誓。林定國指，須按法
例而定，關鍵在於有關人士是否公職人員。

律政司所有人員無畏無懼盡忠職守
事實上，美方發表所謂報告的翌日，香港特區政府即已發表聲明強烈譴

責，批評報告文件散播不符事實的詆毀，並嘗試以所謂「制裁」恫嚇香港
特區政府檢控人員，又一次展示該委員會卑劣的霸凌行為。特區政府直斥
其非，指出最為可鄙的是，該份所謂報告點名威脅「制裁」香港特區政府
律政司司長和15名檢控人員，公然踐踏法律公義，嘗試以霸權主義威嚇盡
忠職守、秉承公義的特區政府官員履行應有的檢控職務，粗暴干涉香港事
務，嚴重違反國際法的基本原則。
聲明表示，特區政府律政司所有人員必定繼續盡忠職守，無畏無懼和堅

定不移地履行職務，以維護香港的最佳利益。

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指
出，據消費券計劃秘書
處與積金局核對的資
料，約24萬人曾作出永
久離港法定聲明以提早

提取強積金供款，而截至前日傍晚，秘書
處共收到約3萬宗覆檢申請。對於有意見認
為應先透過不同方式查核提早提取強積金
供款人是否確實不在港生活，他表示理
解，但現行法例有不少保障個人資料的規
定和限制，以致不能隨意查核，而特區政
府會繼續留意社會上不同意見，好好總結
今次發放消費券的經驗。
2022年消費券計劃第二階段正進行登
記，希望「轉會」的現有登記人或從未登
記的合資格市民可在本周六或之前辦理手
續，但若已永久離開或有意圖永久離港，

便不符合領取第二階段消費券的資格。陳
茂波指出，曾作出永久離港法定聲明以提
早提取強積金供款的登記人當中，相信相
當人數已移民海外，若也獲發消費券，涉
及的公帑將數以億元計。

按情況酌情處理
他表示，考慮到部分市民或已回流香港，
消費券計劃秘書處因此向曾作出有關聲明的
登記人發出手機短訊通知有關情況，有異議
可在收到短訊14天內以書面提交覆檢申述。
如現在港定居，只要提供簡單證明便符合領
取消費券資格，若因特殊原因未能提供資
料，亦可在覆檢表格中註明理由，秘書處會
按登記人實際情況酌情處理。
陳茂波說，外圍通脹高企及加息壓力上

升，正困擾環球經濟，增加本港經濟下行
壓力，不少零售商戶及食肆均指近日生意

放緩，往後情況要視乎疫情發展和金融環
境收緊對市民消費信心和能力的影響，分
期發放第二階段消費券，有利延長提振經
濟效應。第二階段消費券將為市場注入逾
300億元購買力，計及衍生的乘數效應，冀
為消費市道增添樂觀氣氛和實質購買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消費券計劃秘書處至今收3萬覆檢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濬文）社民連主席陳寶
瑩昨日透過社民連Face-
book專頁發文聲稱，在
「強大壓力」下被迫刪除
被指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的帖文，但詳情無法透
露，但聲言會繼續發聲云
云。有法律界人士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刪
除帖文並不代表涉及犯法
行為就能一筆勾銷，只要
證據足夠，仍需要接受法
律制裁。
陳寶瑩昨日下午突然發

文聲稱，有帖文被指違反
香港國安法，「被迫刪
除」，但就無交代當中詳
情。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
主席、大律師馬恩國表示，社民連的舉動顯示，其早前發表的
網上言論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懷疑被警方國安處發現，故要
求社民連將其刪除。

法律界：刪帖非「當無事發生過」
不過，馬恩國強調，刪帖不代表可以「當無事發生過」，並

舉例指當警方在街上遇見有人互相毆鬥，第一時間就是上前禁
止打鬥行為，但並不代表該毆鬥事件並無發生，警方仍然會進
行調查，當有足夠證據時，更會作出檢控。同樣道理，若警方
國安處發現社民連透過網絡平台散播違反香港國安法的言論，
首先就是阻止這些言語不斷發酵，危害社會穩定，下一步便進
行調查，並在有需要時提出檢控。
對於陳寶瑩揚言會「繼續發聲」，又聲稱「言論無罪」，馬

恩國反駁這完全是不理解國際慣例，任何自由均不能超越維護
國家安全的法律，陳寶瑩公開發表該言論，只是企圖打擊香港
國安法的地位及挑戰香港國安法的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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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民連帖文涉違香港國安法，需
要即時刪除。 Fb圖片

◆圖為有本港團體早前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外強烈譴責美國無理「制
裁」，粗暴干預中國香港事務及中國內政。 資料圖片

◆近日有市民陸續到位於旺角始創中心的
消費券計劃秘書處，辦理消費券「上訴」手
續。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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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紅十字會

昨日起至 21
日在中環街市
舉行「在乎你
我 他 」 攝 影
展。香港紅十
字會主席蔡永
忠在開幕禮致
辭時表示，展
覽展出香港紅
十字會尋人服
務職員、急救員、心理支援義工、捐款者及捐血者，以及特殊教育服務受惠
者的感人故事，鼓勵全城一起「在乎」身邊的你我他。參與拍攝的其中一個
故事的主人翁，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的史沛蘭同學及父親史新宇對這種
「在乎」就有深刻感受，史新宇表示，在沛蘭上學期間，感受到學校的用
心幫助，緩解壓力。「我覺得在乎你我他的精粹是用心幫助每一個
人，我亦希望可以回饋社會。」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圖：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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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下月初將派發第二階段消費
券，但約24萬人被指曾以「永久性地
離開香港」為由提早領取強積金，近
日陸續收到通知被取消領取消費券資
格。財政司司長昨日指已收到約3萬宗
覆檢申請，會以寬鬆態度處理。為了
善用公帑，派發消費券將已經移民人
士排除在外，邏輯上合理，但執行上
還需要更周詳考慮，力求更精準識別
真正移民和已回流香港人士身份。目
前情況下，政府需要簡化申請手續、
從寬審核，並善用科技讓市民更簡便
提交覆檢申請。

政府過去派發消費券，並沒有將已
經移民人士排除在外，但在今年的第
二階段消費券中，就聽取了社會意
見，不發給已經移民人士，預料可以
節省12億元公帑。相關人士如果確實
永久離港，不發消費券給他們是合情
合理的。但在執行上如何處理以便精
準甄別卻值得思量，單從積金局的提
取強積金紀錄來判別移民與否，有機
會出現錯判。

首先，香港是國際城市，港人即使入
籍外國，卻可仍然保有香港永久性居民
身份，入境處也沒有港人移民的紀錄。
因此現時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
人，究竟有多少已移民，政府也並不掌
握。其次，港人若以「永久性地離開香
港」為由提早領取強積金，積金局會有

紀錄，但部分港人離港若干年後又回流
香港，這些人回流香港再工作、再供強
積金的時候，卻不用告知積金局，也就
是說積金局的紀錄只記錄出去、不記錄
回流，是一個有明顯瑕疵的紀錄。再
次，政府僅將提早領取強積金的港人排
除也不全面，部分港人例如僱主、長期
無業、家庭主婦，從來沒有供強積金，
但也已經移民，邏輯上不應該再獲發消
費券，但在今次派發中卻並沒有被排
除。

第二階段消費券還有半個月就派發，
眼前的權宜之計，政府應盡可能簡化手
續，加派人手幫助要申請覆檢的市民。
現時覆檢的市民普遍詬病要透過郵寄或
親身到辦事處辦理，費時失事，政府可
以考慮架設網站，便利市民填寫個人資
料和上載文件申請覆檢。

派發消費券的目的，是為了緩解市
民在經濟低迷下的生活負擔，同時刺
激消費，加快市道復甦。理論上，消
費券使用有限期，加上派發到電子錢
包後，本身也限定只能用在香港本地
的商戶，不能在海外消費。只要這些
限制執行得好，已經較大程度保證消
費券的使用者是身在本港。真正已移
居海外的人士，為了5,000元消費券專
程回港的機會不高。政府日後在落實
其他惠民措施時，要多想辦法做到精
準落實，減少對市民的不便。

處理消費券覆檢申請應盡量便民
本港近期持續酷熱，須在戶外工作的勞工權益保

障問題引發關注。本港雖有酷熱環境下工作指引，
但對停止戶外工作的高溫標準、高溫場所每日工作
時長及時間段等，未有清晰指引，對僱員工作期間
中暑甚或死亡，僱主該承擔的責任，亦未有立法規
定。本港酷熱工作指引落後內地及發達國家，亟需
修例、完善，以體現為民政府對勞工的關懷。

香港天文台昨發預警，指本周持續酷熱，最高氣
溫可達35度。攝氏33度以上的酷熱天氣，戶外工作
者排汗增加，身體水分及鹽分同時流失，較易熱衰
竭甚至中暑；加上近期歐洲熱浪持續，多地氣溫突
破攝氏40度以上，至少有數百人死於高溫天氣，令
本港社會格外關注酷暑下須戶外工作工人的中暑風
險，以及相關的勞工權益保障問題。

根據勞工處數據，2019年至去年，本港共有54宗
中暑工傷個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日前表
示，跨部門工作小組去年建議採取進一步措施改善
非技術僱員的工作環境及待遇，其中酷熱環境下工
作，要求承辦商提供快乾物料製成的制服，以及把
勞工處發出的預防中暑的措施加入招標文件中作為
良好作業指引。但立法會議員、勞聯主席林振昇
指，有關措施仍未能完善保障工人健康，現行的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雖規定僱主在「切實可
行」情況下提供安全無危害的工作環境，但未有清
晰界定高溫下長時間工作是否違例，且指引並非法
例，成效成疑；另中暑不是法定「職業病」，僱員
工作期間中暑不適甚或死亡，都必須提供醫學證明
是工作引起的中暑才能獲得賠償，影響工友索償
等，因此建議政府立法規管酷熱工作安排，及將中
暑列為「職業病」，以保障勞工權益。

應該看到，本港雖向來注重勞工權益保護，但酷
熱環境下工作指引與內地及發達國家相比，卻已顯
落後。如內地《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規定，氣
溫達攝氏35度以上、37度以下，應採取換班輪休等
方式，縮短連續工作時間；37度以上40度以下，室
外露天作業累計不得超過6小時，最高溫時段3小
時內不得露天作業，氣溫達40度以上須停止露天作
業等。美國拜登政府早於去年已制訂首個保護勞工
免受高溫影響的標準，各地方政府亦因應高溫訂立
新的工作指引，如得州修例要求垃圾車工人在日出
前工作等。這些標準清晰、具法律效應的酷熱環境
下工作指引，有效保障勞工權益，值得本港借鑒。

事實上，隨着氣候變暖，全球未來的極端高溫天
氣或會更頻密。專家指出，極端高溫可嚴重衝擊多
個行業運作，例如交通領域，高溫下太陽直射可導
致路面融化、鐵軌彎曲，增加高速運行列車的脫軌
風險；部分核電站在攝氏40度高溫下可能斷電，影
響電力供應。因此多國已開始制定更全面的應對高
溫的指引，如希臘雅典市政府上月底實施高溫分級
警報制度，將熱浪分為四級，以有效告知市民應如
何保護自己免受極端天氣影響；英國高溫下部分學
校已計劃停課、火車需限速行駛、倫敦地鐵儲備樽
裝水等。這種全城應對極端天氣的指引，亦值得特
區政府參考。

特區政府施政強調為民情懷，面對本港酷熱環境
下工作指引不足問題，應借鑒內地及發達國家相關
法例規定，做好研究，加緊修例，更好地保障勞工
在酷熱環境下的健康及權益，更有必要盡快設定本
港應對極端高溫天氣的分級制度及指引，更好體現
為民政府的擔當作為。

修訂酷熱工作指引 體現為民政府關懷


